淮阴师范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14〕105号
────────────────────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

第十三、十四周教务工作安排

（11月23日～12月6日）

1. 公共课集中排考相关工作。请外语学院、政管学院、教科院、数科学院于第13周周二（11月25日）前完成教学管理软件中集中排考课程信息的设置；并于第13周周五（11月28日）前，按照每15名学生配一名监考教师计算所需人数（其中监考信息需包含教师所在学院、教师代码、姓名、监考校区），汇总后报教学行政科。

2. 2014-2015学年第2学期集中排课统筹工作。请各学院教务员老师于第13周周四（11月27日）下午2:00在理工楼北楼212室集中编排课表，具体要求详见《2014-2015学年第2学期排课选课工作安排》通知。

3. 考研教室选位工作。请各学院通知王营校区2012级考研并能够长期在自修教室学习的学生，于第13周周二（11月25日）上午9:00至周三(11月26日）中午12：00，通过网上进行考研教师学位，具体详见通知。

4. 学生考勤汇总工作。请各学院于第14周周五（12月5日）前将本学院11月份的学生考勤汇总表送教学行政科。

5. 年终教学工作量核算工作。请各学院于第14周周一（12月1日）起着手核算本学年的课堂教学工作总量，及时将数据与教学行政科进行核对。

 6. 2014年新生网上查询学籍工作。请各学院继续督促学生进行网上学籍查询，并于第13周周三（11月26日）上午将学生查询情况以书面形式反馈给学籍管理科，详见《关于组织2014年入学新生上网查询本人学籍的通知》。
7. 2011级师范生教育实习总结相关工作。请各学院于第14周周五（12月5日）前将教育实习总结材料报实践教学科，第15周周五（12月12日）前将实习汇报展内容交至指定地方统一制作。

8．校级大学生技能竞赛工作。做好2014年校级大学生技能竞赛获奖公布以及证书发放工作。

9．2014年实践教学工作量统计工作。做好2014年技能训练课等实践教学工作量统计工作，具体另行通知。
10. 2015年校外实践计划报送工作。做好2015年校外实践计划报送工作，具体另行通知。
11. 实践管理平台数据填报工作。做好实习、学科竞赛管理平台数据填报工作，具体另行通知。
12. 2012级师范生课题研习工作。请相关学院于13周周五（11月28日）前完成《2012级师范生课题研习情况一览表》，详见《关于开展2012级师范生课题研习的通知》。
13. 课程教学大纲相关工作。请各学院将修改完善的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在学院网站予以更新，第14周周日（11月30日）前将电子版交至教学研究科（邮箱yjk307@163.com）。

14. 专业评估工作。启动新办专业评估工作。具体见电子办公通知。

15. 网络课程等工作。

（1）第13周周一（11月24日），统计发布网修学习进度表。

（2）第13周周五（11月28日）完成网络课程数据统计工作，月底发布11月份网络课程网上资源维护、使用状况。
16. 优秀基层教学组织评选工作。请各学院根据《关于开展2014年度优秀基层教学组织评选工作的通知》要求，于第13周周三（11月26日）前将参加校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评选的申报材料送交教学质量监控科。

17. 微课教学比赛工作。做好第二届微课教学比赛评比前的准备工作。

18. 教学沙龙活动。

（1）初定第14周周三（12月3日）下午，围绕微课教学开展教学沙龙活动。

（2）第13周周三（11月26日）下午2：00，组织好文学院胡建教授主讲的教学沙龙活动。

（3）协助外国语学院、生科院开展二级学院教学沙龙活动。

19. 青年教师培训工作。第13周周三下午3:30举行青年教师“课堂教学中PPT的设计与制作实务”专题培训。

20.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工作。组织2014年11月23日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

21. 外语专四专八考试报名工作。组织2015年法语专四专八、英语专四专八考试报名。

22. 全国计算机等级相关工作。
（1）组织2015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具体另行通知。

（2）请各学院登录“ftp”考试中心公告栏下载2014秋江苏省、2014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并存档。

23. 普通话报名工作。请各学院将未扣费学生费用以学院为单位，于第13周周一（11月24日）交至财务处，并于第13周周二（11月25日）前将核对后的报名信息放置“ftp”语委办收件箱内，纸质版盖章和收据交至语委办公室。
24. 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第14周周三（12月3日）组织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请相关学院于第14周周一（12月1日）至语委办领取普通话准考证。
25. 教材征订工作。请2015年春季教材报订工作仍未完成的学院抓紧报订；自编教材主编交《自编立项教材使用申请表》。

26. 教材报账工作。请学院通知自编立项教材的老师仍未报账的，请抓紧到教材采供中心办理报账手续。

 淮阴师范学院教务处   

2014年11月23日
淮阴师范学院教务处                        2014年11月23日印发
录入 ：周洪波                                  校对：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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